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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产品外包装相似，消费者易混淆

原告内蒙古利诚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
成立于 1998 年的奶制品生产企业，主要生
产、经营固态乳制品及固体饮料（奶茶粉），
该公司生产的“塔拉·额吉”奶茶粉多年来
畅销多地，深受消费者的好评和喜爱，在奶
茶粉行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广大消费
者群体中形成极高的辨识度。2017 年 7 月
6 日，内蒙古利诚实业有限公司为“塔拉·额
吉”奶茶粉的外观包装申请了专利，并连续
缴纳专利权费用。专利书显示，设计名称
奶茶包装袋，设计人索娜，专利权人内蒙古
利诚实业有限公司。为提高销售量，该公
司自 2018 年开始，就通过电视台广告宣传

“塔拉·额吉”奶茶粉。
该公司作为内蒙古地区规模较大的奶

制品生产企业，“塔拉·额吉”（利诚实业）于
2000 年被评为《中国绿色精品指南》知名品
牌；2011 年被评为“内蒙古著名品牌”，2012
年被评为民族食品前三名品牌；2013 年被
评为最满意的民族食品品牌，2016 年，“塔
拉·额吉”系列奶食品被授予“内蒙古著名
品牌”荣誉称号；2019 年，“塔拉·额吉”获评
中国奶片十大品牌之一，具有一定的知名
度与影响力。

2022年，内蒙古利诚实业有限公司经调
查发现，被告内蒙古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销
售的“和诚额吉蒙古奶茶”奶茶粉与原告生产
的产品极其近似，外包装也与“塔拉·额吉”奶
茶粉存在图案、文字分布位置、大小比例等布
局结构相似的情况，足以引起消费者及相关
公众的混淆和误认。

2022年5月11日，内蒙古利诚实业有限
公司向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人员通过
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分别购买了内蒙古
利诚实业有限公司的“和诚额吉蒙古奶茶”
（即“塔拉·额吉”奶茶粉）奶茶粉和涉嫌侵权
的外包装印有“和诚额吉蒙古奶茶”字样的奶
茶粉，分别花费人民币74元和36.6元。公证
人员对公证内容进行了摄像、电脑屏幕录制、
截屏等，并出具了公证书。之后，内蒙古利诚

实业有限公司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递交诉讼材料，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内蒙古某
食品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
赔偿经济损失，同时在报纸、期刊或电商平台
网站及在被告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刊登声明，
消除不良影响。

被告：
包装同样正当合法，销售渠道也不同

被告内蒙古某食品有限公司是内蒙古
本地生产企业，成立于2013年8月28日。经
营范围涉及食品、乳制品、方便食品、乳粉制
固态成型制品、饮料（固体饮料）生产与销售，
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含乳制品（不含婴幼
儿配方奶粉），糕点、面包、糖果生产批发与销
售和肉类制品等。

被告内蒙古某食品有限公司提出，其生
产销售的“和诚额吉蒙古奶茶”外包装亦为专
利产品，其专利权人田瑞勇与该公司签订了

《外观专利授权书》，将该包装袋专利授权给

公司使用。另外被告提交的外观设计专利证
书、外观专利授权书、作品登记证书、版权使
用授权书等都可以证明其使用该外包装为合
法、正当的。而且“额吉”两个字为蒙古族特
色产品的常用名称，外包装上的男女蒙古族
舞者也是内蒙古地区特色产品和常用元素，
是蒙古族地区共同的文化元素。“和诚额吉蒙
古奶茶”外包装的特征是该公司自2018 年6
月 25 日开始使用，经多年演变而来，其整体
构图、具体内容、品牌与利诚公司产品完全不
同，不存在任何模仿利诚公司设计专利的情
况。同时，被告内蒙古某食品有限公司提出，
原告的产品主要销售渠道是线下，面对的购
买人群也是习惯在线下购物的群体，但被告
基本不在线下销售，主攻的是线上渠道，两者
的产品销售渠道不同，面对的主要客户群体
也不重合，被告公司的销售对利诚公司没有
任何影响。而且，近年来奶茶、奶制品市场广
泛，原告的奶茶粉也并非独特的商品，相较于
其他品牌，并不一定具有影响力，无权以混淆
为由主张不正当竞争。

法院：
确易造成混淆误认，构成不正当竞争

2023年1月29日，该案的一审法院呼和
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并进行了公开审
理。法院认为，原告内蒙古利诚实业有限公
司、被告内蒙古某食品有限公司均从事经营乳
制品等活动，均有生产销售奶茶粉的经营内
容，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原告名下“塔拉·额
吉”品牌奶茶粉享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为相
关公众所知悉。同时，原告拥有“塔拉·额吉”
奶茶粉商品的包装外观设计专利。从原告提
供的外包装实物、图片和广告媒体宣传及获奖
内容来看，原告作为内蒙古本土企业，其名下
的“塔拉·额吉”奶茶粉使用的外包装装潢风格
已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同类商品的特有风格，能
够显著区别于其他同类商品。结合本案其他
证据来看，原告利诚实业自2016年获得“塔拉
额吉系列奶食品为内蒙古著名品牌荣誉”，并
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发布广告的形
式宣传“塔拉·额吉”奶茶，已在相关消费者群
体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经过多年宣传、使用，消
费者能够通过包装、装潢判断商品的来源。而
经过比对，被告的“和诚额吉”奶茶的包装、装
潢与“塔拉·额吉”奶茶粉的包装、装潢在外表
形状、设计风格、颜色搭配及图形的排列方式
等方面整体相似，仅存在细微区别，在原告的
商品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情况下，被告使用的包
装、装潢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被诉侵权商品来
源产生混淆和误认。被告销售“和诚额吉”蒙
古奶茶粉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告内蒙
古某食品有限公司应当停止侵权，承担赔偿损
失的民事责任。法院综合考量了商品的知名
度、企业的声誉等因素，酌情确定了赔偿数额
及合理开支218000元。

被告内蒙古某食品有限公司不服一审
判决，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请求。2023年10月26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
民法院立案并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二审法
院认为，内蒙古某食品有限公司的行为已构
成不正当竞争，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判定
的赔偿数额也并无不当。因此驳回了内蒙古
某食品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包装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本报记者●赵芳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消费升级，涉及
白酒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频发，对白酒知识
产权的保护刻不容缓，日前，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人民法院就依法判决了一起涉“青花
瓷”白酒的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

山西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原告公司”）生产的“青花瓷酒”历史悠久、
品质独特、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并
享有相关商标专利权。2022年，该公司发现
山西某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被告
公司”）生产的标有“青花瓷”标识的白酒与
其商标高度近似，且某超市（以下简称“被告
超市”）对被告公司生产的白酒进行销售，因
此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并赔
偿损失。

被告公司辩称，案涉产品并非其生产，
原告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被告超市辩称，
案涉产品虽在其店中摆放，但未曾销售。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控侵权产品上使
用的“青花瓷”标识与诉争的注册商标从字
形上来看，二者高度近似，且在包装外突出
使用，易使相关公众混淆误认。“青花瓷”
系列白酒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知名度，原告
诉争商标具有较强显著性，二者构成近似
的商标。

被告公司否认案涉被诉侵权产品由
其公司生产，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被告超
市所提交的微信录音聊天记录中，录音对
象无法确认，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因此，
被告公司、被告超市未经原告许可生产、销
售本案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侵犯了原告
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依法应承担停止
侵权、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

因此，法院依法被告被告公司、被告
超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立即停止生
产、销售侵权产品，并分别赔偿经济损失
201231元、5000元。

对于此类侵权问题，新城区法院法官
焦萌萌表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产品，不仅侵犯了权利人的商标权益，对原
属于权利人的市场进行分流，还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未经权利人许
可，销售标有与权利人注册商标相近似标
识的商品，侵犯了权利人享有的注册商标
许可使用权，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
法律责任。同时，商行的经营者对其经营
场所内所售商品理应具有较高的注意义
务，销售的商品系侵犯他人注册商标权的，
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应当
承担刑事责任。

酒瓶上的知识产权

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被罚
本报记者●郭惠心

短视频创作时一定要注意，擅自使用背
景音乐可能造成侵权，日前，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给广
大短视频创作者们提了个醒。

音乐作品《追梦赤子心》因歌词激昂励
志、曲风摇滚有力受到大众的喜爱，并多次
获得音乐奖项并成为多部动画片及综艺节
目的主题曲。

北京东乐影音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文化公司”）作为《追梦赤子心》音乐作品的
著作权人，发现内蒙古跆拳道运动协会（以
下简称“跆拳道协会”）使用该音乐作品制作
了《世界冠军的追梦赤子心，献给努力奋斗
的你》视频短片，并上传至其抖音APP实名
认证的账号，使用音乐作品时长约 134 秒。
文化公司认为，跆拳道协会未经任何授权许
可、未支付任何著作权使用费，擅自制作和
播放涉案短视频，使用了涉案歌曲原声，侵
犯了著作权，获取了巨大商业利益。于是，
一纸诉状将跆拳道协会起诉至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跆拳道协会删除其抖
音APP官方帐户“内蒙古跆拳道运动协会”
中的短片中使用该音乐作品的所有片段，同
时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8万元整。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跆拳道协会辩称，

注册抖音账号并发布视频是为了推广跆拳
道运动，提高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
性，同时为自治区跆拳道工作者无偿进行公
益宣传。视频的背景音乐来自剪映，视频剪
辑属于作为剪映用户的自然使用行为，未曾
通过短视频宣传取得任何收益，并非恶意侵
权、获得重大商业利益。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被告未经原告许
可，将涉案歌曲作为背景音乐制作涉案视
频，并将案涉视频通过其运营的抖音号向公
众进行传播，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
地点获得涉案歌曲，该行为构成对原告就涉
案歌曲所享有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的侵害。鉴于文化公司未能证明实际损失
及跆拳道协会的违法所得，亦无权利使用费
可供参考，法院综合涉案歌曲的知名度、市
场价值及被告的侵权情节等相关因素酌情
确定赔偿数额，依法判决被告删除涉案作
品，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00元。目前，跆
拳道协会已履行赔偿义务。

该案的裁判，表明了在新的传播方式
下，依法保护著作权，促进短视频新业态
健康发展的司法态度，对规范网络平台运
行秩序及账号主体行为具有积极的示范引
导意义。

促进短视频新业态健康发展

擅自使用背景音乐侵犯著作权
本报记者●郭惠心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反不正当竞争已成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一环，日前，记者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在对

2023年到2024年间审理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进行梳理归纳时，就发现一起发生在内蒙古地区的涉嫌不正当竞争案件，该案经过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

院一审和呼和浩特市中院二审，最终判决被告内蒙古某食品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使用与原告产品外包装、装潢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